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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安冠防指办〔2020〕67号 

 

各乡（镇、办、场），咸安经济开发区、咸安商贸物流区，区直相

关单位，区防控指挥部有关工作组： 

根据 3 月 11 日《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

挥部通告》精神，按照“风险可控、属地负责、分类复市、平稳

有序”的原则，支持全区市场主体分级分类分时有序复工复市。

结合我区疫情防控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行限制清单管理 

根据我区疫情防控和行业人员聚集等情况，将全区市场主体

复工复市划分为非限制行业和限制行业。非限制行业清单内的市

场主体可以有序复工复市，限制清单内的市场主体在疫情解除前

不得复工复市。 

限制行业清单：影剧院、棋牌室、游艺厅、书店、网吧、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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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、酒吧、KTV、公共浴室、足浴店、美容店、培训机构、健身房、

教育培训、堂食类餐饮等人员聚集度高、场所相对密闭的行业。 

二、复工复市条件 

各市场主体要按照“谁用工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要求，严

格落实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主体责任，并符合以下条件方可复工

复市： 

（一）员工排查到位。做好返岗人员的信息摸排，按照“一

人一档”原则，建立员工信息台账。 

（二）防控物资到位。根据员工数量和防控要求，购置储备

疫情防控必需的体温计（仪）、消毒水、口罩等防控物资。 

（三）经营管理到位。从业人员上岗后，必须全程佩戴口罩

并进行每日两次体温测量登记。入场消费者必须佩戴口罩、测试

体温，并适当控制人流量。提倡预约式、柜台隔离式无接触配送

配货。 

（四）清洁消毒到位。认真做好经营场所的通风、消毒杀菌

和卫生管理工作。复工前对经营场所进行一次彻底消毒杀菌，复

工后每天至少进行 2次消毒杀菌。 

三、复工复市审核流程 

非限制清单内的市场主体，向所在地市场监管所提供从业人

员社区健康证明，填写《咸安区市场主体复工复市登记表》，签

订《咸安区复工复市疫情防控告知承诺书》后，可有序复市。区

经济开发区、商贸物流区内非限制清单内的市场主体，向管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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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上述相关证明表格、填登记表、签订告知承诺书后，可有序

复市。 

已复市的市场主体必须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所有从业

人员社区健康证明、《咸安区市场主体复工复市登记表》、《咸

安区复工复市疫情防控告知承诺书》，便于监管巡查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认真落实管理责任。各乡镇办防控指挥部、行业主管

部门要严格按照“管行业必须管防疫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”原则

实施监管，切实履行乡镇办属地管理和部门行业主管责任，加强

事中事后监管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。对申请复

工复市市场主体认真研判、从严审核。要安排专人进行日常督查，

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，复工复市工作平稳运行（见工作责

任清单）。区防控指挥部市场组在每天下午 17:00左右向区相关

主管部门反馈各复市主体企业情况。 

（二）强化服务宣传指导。各乡镇办防控指挥部和行业主管

部门要主动加强宣传，实行点对点服务，指导辖区、行业内复工

复市市场主体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 

（三）切实履行主体责任。复工复市市场主体要强化防疫意

识，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，扎实做好复工复市各项准备工作，

确保复工复市安全有序。对未经批准擅自复工复市的，一律按照

要求责令停止营业；对屡禁不止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将依据相关法

律法规严肃追究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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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市场监管所、经济开发区、商贸物

流区要及时做好备案材料收集整理，于每天下午 4:30前向区防控

指挥部市场组报送市场主体复工复市情况汇总统计表（联系人：

徐宁，联系电话：18971810002）。 

 

附件：1.咸安区分级分类分时复工复市工作责任清单 

2.咸安区复工复市疫情防控告知承诺书 

3.咸安区市场主体复工复市登记表 

 

 

咸安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3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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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序
号 

风险
等级 

行   业 主管单位 
复工
复市
时 间 

 
 
1 

非 

限 

制 

行 

业 

副食店（含小型超市）、药店、母婴用品店、
水果店、广告业、特种设备服务、办公用品、
文具店、家用电器、水电维修、日杂、盐业、
粮油米面销售、饮用水生产销售、洗车行、
五金建材、装修服务、烟草 

市场监管局、经济开发
区、商贸物流区、各乡
镇办 

登记

并签

订告

知承

书之

日起 

2 
电商配送、大型超市、加油站 商务局、各乡镇办 

3 粮油米面生产加工 发改局、各乡镇办 

4 医疗机构 卫健局、各乡镇办 

5 物流业、车辆维修 交通运输局、各乡镇办 

6 燃气、物业维护和管理 住建局、各乡镇办 

7 金融 金融办、人行、银监督 

8 通讯服务 科经局、各乡镇办 

9 苗木花卉经营 林业局、各乡镇办 

10 农贸市场（不含活禽交易、宰杀） 商务局、各乡镇办 

11 网络订餐、糕点现场制售、集体配餐（无接
触式配送） 

市场监管局、各乡镇办 

12 理发店 卫健局、各乡镇办 

13 露天市场 城管执法局、各乡镇办 

14 交通客运 交通运输局、各乡镇办 

15 农业生产资料、屠宰场 农业农村局、各乡镇办 

16 农民专业合作社 财政局、各乡镇办 

17 再生资源回收 商务局、各乡镇办 

 

18 限 

制 

行 

业 

影剧院、棋牌室、游艺厅、书店、网吧、舞
厅、KTV、酒吧、健身房 文旅局、各乡镇办 

 

 

疫情

解除

之日 

19 教育培训 教育局、各乡镇办 

20 美容服务、公共浴室、足浴店 卫健局、各乡镇办 

21 
堂食类餐饮 市场监管局、各乡

镇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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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        计划于 2020 年  月  日起正式复工复市,现对复

工复市期间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承诺如下： 

一、自复工复市之日起至疫情解除期间,本企业（个体工商

户）全面负责经营区及在岗员工的防疫防控工作。严格执行咸安

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的各项规定。 

二、复工复市期间保障体温计（仪）、口罩、消毒水、手套

等疫情防护用品和物资的储备,按时定期向员工发放口罩、手套等

防护用品,严禁不佩戴口罩员工上岗和消费者入店,严格做好日常

消毒和人员管控工作。 

三、复工复市期间积极配合开展排查防控工作,安排专人按

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报告排查情况、突发状况。 

四、复工复市期间不得安排未解除隔离员工返岗。 

五、负责对员工疫情防疫知识进行普及,引导帮助员工正确

理解,积极配合,不恐慌、不造谣、不信谣、不传谣、不转发非权

威部门的信息。 

六、复工复市期间将严格落实防疫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,严格执行日常检查排查,因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,造成防疫防

控和安全生产不良后果的,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和法律后果。 

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（手印）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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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咸安区市场主体复工复市登记表 

市场主体名

称 
 

经营地址  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 
 

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 
 联系电话  

员工总人数  拟复工时间  

行业类别  是否属限制行业  

从业人员姓

名 
联系方式 居住地址 

是否外地返

咸（外地返咸

人员注明返

回出发地） 

现是否有发

热干咳、腹

泻等症状 

是否有

健康证

明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企业所在地

市场监管所

审核意见： 

  是否属限制        □是   □否    

是否有健康证明        □是   □否 

（盖章）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

注：根据实际情况在“□”内打“√”，本表格一式三份，申请市场主体、主管

单位和市场监管所各留存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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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安区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3月16日印发 


